
内幕交易处罚案例：

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（王国祥）

〔2017〕90 号

当事人：王国祥，女，1967 年 2 月出生，住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我会对

王国祥内幕交易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恒康医疗，原甘肃独一味

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）股票案进行了立案调查、审理，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

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应当事人的要求，

我会举行听证会，听取了其陈述、申辩。本案现已调查、审理终结。

经查明，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：

一、内幕信息形成与公开过程

2012 年 11 月，为实现恒康医疗由制药向医疗服务的战略转型，时任恒康医

疗董事长朱某、董事会秘书郭某负责着手寻找可收购的标的医院，收购医院的主

体为恒康医疗子公司四川永道医疗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永道医疗）。

朱某、郭某与四川省红十字肿瘤医院（以下简称红十字医院，2013 年 6 月

更名为成都平安医院）实际控制人刘某均接触并洽谈收购红十字医院。永道医疗

于 2013 年 1月 10日签署协议用 1.2亿元现金收购红十字医院肿瘤诊疗中心 85%

的收益权，期限 15 年。

2013 年 3 月，朱某和郭某通过刘某均认识了资阳健顺王体检医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资阳医院）、德阳美好明天医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德阳医院）和蓬

溪县健顺王中医（骨科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蓬溪医院）的股东、法定

代表人王某忠并表明了收购其三家医院的意愿。

2013 年 6 月 6 日，恒康医疗签署收购资阳医院（收购价格 2500 万元）和德

阳医院（收购价格 1500 万元）100%股权的协议，2013 年 6 月 7 日予以公告。

2013 年 6 月 27 日，恒康医疗签署收购蓬溪医院（收购价格 8000 万元）100%

股权的协议，2013 年 6 月 28 日予以公告。

综上，恒康医疗为了实现由制药向医疗服务的战略转型而以合计 2.4 亿元的

交易价格相继收购红十字医院肿瘤诊疗中心、蓬溪医院等一系列医院的事项，构



成了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规定的“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

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”的重大事件，该信息公开前属于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五条第

二款第（一）项规定的内幕信息。2013 年 1 月 10 日，永道医疗与红十字医院股

东签署收益权收购协议，恒康医疗继续与红十字医院实际控制人刘某均沟通其他

医院的收购事项，该时点为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点；2013 年 6 月 28 日，恒康医疗

发布永道医疗收购蓬溪医院股权公告，该时点为内幕信息敏感期的终点，即内幕

信息敏感期为 2013 年 1 月 10 日至 2013 年 6 月 28 日。

二、王国祥内幕交易“恒康医疗”

（一）王国祥控制的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开立及归属情况

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开立于中投证券遂宁蓬溪映月街营

业部，资金账号为 38****55。

王国祥系唐某国配偶，实际控制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。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

买卖“恒康医疗”主要由王国祥通过电脑和手机委托下单。

（二）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资金情况

自 2010 年 10 月 12 日开户起至 2013 年 3 月 25 日，其资金规模约为 9万元。

自 2013 年 3 月 26 日起，资金规模突然加大，2013 年 3 月 26 日、3月 28 日、4

月 1日、4月 8日累计转入资金 805 万元，用于交易“恒康医疗”。

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中的资金来源于王国祥，并由王国祥承担账户的投资盈

亏，“王国祥”银行账户与“王某忠”银行账户存在密切的资金往来。

（三）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交易情况

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至 6月 28 日累计买入“恒康医疗”

106.47 万股，买入金额 1,840.68 万元；卖出金额 1,990.65 万元，获利

1,413,835.03 元。

（四）王国祥关于交易动机的解释

根据王国祥询问笔录，其利用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买入“恒康医疗”除了简

单的“看好”并没有其他合理理由，王国祥并未对该上市公司进行了解和研究，

也不知晓恒康医疗从事医药行业。

（五）王国祥知悉内幕信息情况及交易特征分析

王某忠为恒康医疗收购的资阳医院等三家医院的股东、法定代表人，知悉恒



康医疗收购资阳医院等三家医院事宜，是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，知悉时间不晚于

2013 年 3 月。王国祥作为王某忠亲妹妹，两人关系密切，且存在密切的资金往

来。

自 2013 年 3 月 26 日起，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资金规模突然加大，累计转入

资金 805 万元。2013 年 3 月 26 日至 6 月 28 日，王国祥利用“唐某国”证券账

户累计买入“恒康医疗”106.47 万股，交易时点与内幕信息发展高度吻合，资

金量突然放大，重仓买入“恒康医疗”且王国祥买入“恒康医疗”没有其他合理

理由，交易特征高度异常。

上述事实，有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、邮件记录、股权投资意向书及股

权收购协议、恒康医疗公告、证券账户开户资料、交易资料、银行账户资料等证

据证明，足以认定。

王国祥的上述行为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三条、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构成《证券法》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。

王国祥的代理人在听证中提出以下申辩意见：1.王国祥不是法律规定上所指

的内幕信息知情人；2.王国祥获取的永道医疗收购蓬溪医院的信息纯属因工作上

的原因自然获取，且蓬溪医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也已获取，王国祥之前就开始投

资股票，主观上看好恒康医疗股票而买入属于普通投资者的正常投资行为；3.

王国祥的交易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，是正常交易。

我会认为：1.王某忠为恒康医疗收购的三家医院的股东、法定代表人，知悉

恒康医疗收购三家医院事宜，是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，知悉时间不晚于 2013 年

3 月。王国祥作为王某忠亲妹妹，是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近亲属，两人关系密切，

且存在密切的资金往来，王国祥具有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渠道。

2.自 2013 年 3 月 26 日起，王国祥控制的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资金规模突然

加大，累计转入资金 805 万元。2013 年 3 月 26 日至 6月 28 日，王国祥利用“唐

某国”证券账户累计买入“恒康医疗”106.47 万股，交易时点与内幕信息发展

高度吻合，资金量突然放大，重仓买入“恒康医疗”，交易特征高度异常。

3.根据王国祥询问笔录，其利用“唐某国”证券账户买入“恒康医疗”除了

简单的“看好”并没有其他合理理由。

综上，王国祥交易“恒康医疗”的行为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三条、第七十



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构成内幕交易。另外，王国祥申辩意见称获取的永道医疗收

购蓬溪医院的信息纯属因工作上的原因自然获取，且医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也已

获取。由此看出，王国祥确实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，并进行了内幕交易。对当事

人的陈述、申辩意见不予采纳。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据《证券法》

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，我会决定：没收王国祥违法所得 1,413,835.03 元，并处

以 4,241,505.09 元罚款。

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（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，账号：7111010189800000162，

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），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。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

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

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中国证监会

2017 年 9 月 21 日


